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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规制与保护问题作了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分析了刑事立法与司法在规制与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差
别待遇的弊害，探讨了平等规制与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的思路、原则和具体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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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79年刑法颁行时，社会经济结构基本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分，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有对非
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性规定。
当时刑法第125条关于惩治破坏生产的犯罪的罪状规定为：“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
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集体生产”。
这就意味着如果以残害耕畜等方法破坏城乡小商品经济生产活动，是不能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的，也
就是说，城乡小商品生产经营活动是不受刑法保护的生产经营活动。
而与此同时，投机倒把罪却是时刻悬在他们头上的一把利剑。
　　1979年刑法对公民私人财产保护的范围，在第82条中亦有明确规定：“本法所说的公民私人所有
的合法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
、家庭所有或者使用的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等生产资料。
”其中自留地依法只能归个人、家庭使用，所有权属于集体；其他生产资料无非是牲畜、自留树一类
，十分有限，不可能形成规模化生产。
因此，也就不会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产生什么影响。
相应的，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也就自然没有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性规定
了。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社会经济趋于活跃，计划经济几十年一贯的经济秩序受到挑战，完全适
应过去经济社会秩序的1979年刑法逐渐变得不再能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提供有效保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越来
越快，涉足的经济领域也越来越广，经营方式、手段越来越脱离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循规蹈矩的经
营模式，对社会传统观念的冲击，对公有制经济的冲击，对原有经济秩序的冲击越来越大、越来越具
有挑战性。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公有制经济刑法规制与保护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